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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五

點、第十八點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5年5月28日科會產字第1150034596號函修正 

五、（申請方式） 

計畫主持人應至本會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，並於線上簽署利益迴避暨

保密聲明，將申請案送至計畫執行機構，由計畫執行機構彙整送出並造

具申請名冊及主持人資格切結書一式二份函（含電子公文）送本會，申

請案應經計畫執行機構審核符合內部利益迴避相關規定；文件不全或不

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；有二家以上計畫執行機構共同進行產學合作計

畫時，應由計畫主持人任職之計畫執行機構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。申請本會補助總經費每年超過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五百萬元或全程總經費超過一千萬元者，應提供與該產學合作

計畫相關之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具體規劃。 

（二）計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之個人資料表。 

（三）申請截止日前五年最具代表性之著作、專利或技術報告最多五件

（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，得延長至七年內，曾服國民義務

役者，得依實際服役期間予以延長，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）。 

（四）經計畫執行機構完成行政程序後之合作企業提供設備供產學合作計

畫使用申請作為出資等相關文件。前述設備完成評價後，由計畫主

持人檢齊相關評價資料及同意設備所有權移轉予計畫執行機構所有

之承諾書等證明資料，以供該設備所有權於簽約後三個月內移轉予

計畫執行機構。 

（五）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時，應檢附各家合作企業配合款出資比率說

明、權利義務規範等書面約定文件。 

（六）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： 

1.產學合作計畫中涉及從事人體研究、人體試驗、人類胚胎及胚胎

幹細胞研究者，應檢附倫理審查委員會相關核准文件；涉及基因

重組相關實驗者，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

驗申請同意書；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，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

文件；涉及動物實驗者，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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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者，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

件。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，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，

並於計畫執行起始日之當月底前補齊核准文件，以利審查。 

2.本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之研究計畫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

對象，使用介入、互動之方法、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

料，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

性探索活動者，應於計畫執行前繳交已送研究倫理審查之證明文

件。 

（七）研究計畫涉及從事人體研究、人體試驗者，應增填研究中的性別考

量檢核表。 

（八）其他與申請產學合作計畫相關文件（包括中途退出或加入合作企業

時，其智慧財產權或技術使用相關規範文件等）。 

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年度內申請二件以上產學合作計畫者，應於計畫申請

書內列明優先順序，本會依申請件數逐級審查。 

申請補助項目中（含企業配合款），同時申請或已接受政府相關補助者

（包括參與其他同時申請或已執行之計畫），應予敘明；同一項目及金

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。重複支領政府補助者，本會得追繳該計畫全部或

部分補助。 

十八、結案報告 

產學合作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，計畫執行機構應向本會及合作企業繳交

產學合作計畫研究成果精簡報告及完整結案報告（電子檔），並將產生

之研發成果及實際運用績效等相關資料，辦理相關登錄作業。 

二年期以上產學合作計畫，應於當年計畫結束三個月前向本會提出次年

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書，並線上繳交當年計畫執行之精簡進度報告及完

整進度報告。如涉及從事人體研究、人體試驗、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

研究者，繳交次年度計畫申請書及當年進度報告時，應一併檢附次年度

計畫執行起始日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核准文件；繳交時

未能一併檢附者，應於次年度計畫執行起始日之當月底前補齊。 

計畫主持人對上述產學合作計畫之精簡報告、完整報告及研發成果實際

運用績效登錄等內容，應負完全責任。如因涉及專利、技術移轉案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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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智慧財產權等，而不宜對外公開者，請勿將其列入精簡報告；原則上

本會將公開精簡報告，完整報告不予公開。 


